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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汤琼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唐群力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４

，

３０６

，

７７７

，

８６８．７６ ３

，

６７８

，

７４６

，

０６７．９０ １７．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７２９

，

３４２

，

３５７．２１ ２

，

２６９

，

２６９

，

８８８．６５ ２０．２７％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４２７

，

５０６

，

５４６．１８ ３．１５％ １

，

３３３

，

８４４

，

２８９．６３ １６．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９

，

２３７

，

６４８．２６ ９．０１％ １２２

，

８０３

，

３６５．２６ ２２．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４

，

０６０

，

８２１．２６ ５．２１％ １０８

，

１０４

，

３８０．０７ ２４．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３９

，

８９７

，

２１０．５４ ４２０．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１８ －２．６２％ ０．２７５８ １７．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１８ －２．６２％ ０．２７５８ １７．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１％ －０．２３％ ５．０６％ ０．４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

，

２４６

，

３６６．２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７

，

６５４

，

７５６．５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７

，

５０５．９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６

，

４０４

，

７０９．４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５

，

２１７

，

１８９．７６

合计

１４

，

６９８

，

９８５．１９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１

，

３０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９０％ ６１

，

３４８

，

５００ ６０

，

３３５

，

２００

质押

２７

，

１５０

，

８４０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家

７．４８％ ３５

，

５８４

，

６３２ ３５

，

５８４

，

６３２

王垚浩 境内自然人

５．５５％ ２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蔡炬怡 境内自然人

４．１１％ １９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０

余彬海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２％ １２

，

９３４

，

６００ ０

质押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广发证券

－

招商银行

－

广发恒定

１５

号国星光电定

向增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２．１４％ １０

，

１６７

，

０３７ １０

，

１６７

，

０３７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其他

２．１２％ １０

，

０９７

，

７４１ ０

中国银行

－

大成财富管理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１．６４％ ７

，

８２４

，

１２６ ０

辛文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９％ ６

，

６１２

，

００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大数据

１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８％ ５

，

１２９

，

９５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蔡炬怡

１９

，

５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５５０

，

０００

余彬海

１２

，

９３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９３４

，

６００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１０

，

０９７

，

７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９７

，

７４１

中国银行

－

大成财富管理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８２４

，

１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８２４

，

１２６

辛文

６

，

６１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６１２

，

０００

王垚浩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大数据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５

，

１２９

，

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２９

，

９５０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４

，

８３６

，

９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３６

，

９４２

靳立伟

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

郭冰

３

，

０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１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王垚浩与辛文为夫妻关系。

除以上情形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

(1)2015

年

9

月

30

日应收票据比年初增加

10,543.79

万元

,

增长

64.63%,

主要系公司采用银行承兑票据结算货款增

加所致。

(2)2015

年

9

月

30

日应收账款比年初增加

5,940.02

万元

,

增长

18.96%,

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3)2015

年

9

月

30

日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

6,934.45

万元

,

增长

164.94%,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浙江亚威朗科技有

限公司购买海盐县法院拍卖资产相关款项尚未完成资产交割所致。

(4)2015

年

9

月

30

日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增加

4,054.76

万元

,

增长

40.09%,

主要系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增加

所致。

(5)2015

年

9

月

30

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年初增加

917

万元

,

增长

239.43%,

主要系公司出资

1000

万元投资北京光

荣联盟半导体照明产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增加所致。

(6)2015

年

9

月

30

日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

10,550.14

万元

,

增长

61.29%,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新增未完成安装调试的

LED

设备所致。

(7)2015

年

9

月

30

日无形资产比年初增加

3,913.71

万元

,

增长

46.08%,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浙江亚威朗科技有限

公司土地及专利权等增加所致。

(8)2015

年

9

月

30

日商誉比年初增加

2,306.67

万元

,

主要系报告期溢价收购子公司浙江亚威朗科技有限公司影

响所致。

(9)2015

年

9

月

30

日长期待摊费用比年初增加

403.15

万元

,

增长

103.69%,

主要系公司新厂房装修地板地坪工程

等增加所致。

(10)2015

年

9

月

30

日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增加

1,039.34

万元

,

增长

90.66%,

主要系子公司浙江亚威朗科技有限公司

向海盐县法院收购拍卖资产剩余部分应付未付款影响所致。

(11)2015

年

9

月

30

日短期借款比年初增加

2,490

万元

,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浙江亚威朗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

业银行、海盐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借入短期贷款增加所致。

(12)2015

年

9

月

30

日长期借款比年初增加

10,000

万元

,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浙江亚威朗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

业银行借入长期贷款增加所致。

2

、利润表

(1)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6.84%,

主要系

LED

及外延芯片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2)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21.13%,

主要系

LED

及外延芯片销售收入增加

,

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3)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

123.31%,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增加

,

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所致。

(4)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47.11%,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的高新企业证书正在复审阶段

,

按

25%

企业所得

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

而今年同期按

15%

计缴所致。

(5)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35.40%,

主要系计提的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6)

报告期少数股东损益

4,005.97

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04%,

主要系子公司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由上年同期亏损到报告期实现盈利

,

少数股东按持股比例计算应承担的盈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

、现金流量表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420.75%,

主要系销售增长以及加强信用管理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35.13%,

主要系设备采购支付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412.60%,

主要系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广

东省广晟资

产经营有限

公司

１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告日后

１２

个月内，按照法律法规适

时将深圳市南和通讯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的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类

似的业务或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具体注入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国

星光电现金收购等符合上市公司利益的方式。若届时上市公司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否决了该资产注入事项，广晟公司及电子集

团承诺将该项资产转让予无关联第三方。

２

、鉴于广东广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广晟高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业务规模不大，且未来发展前景料将难以达到广晟公

司及电子集团对其的战略规划定位，为彻底解决与国星光电的

同业竞争问题，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告日后

１２

个月内，

将电子集团持有的该两家公司的股权对外转让予无关联第三

方。

３

、鉴于深圳粤锭精机有限公司（简称“粤锭精机”）经营的与

ＬＥＤ

相关的业务收入规模较小，且并非粤锭精机主要专注的业

务板块，为彻底解决与国星光电的同业竞争问题，承诺在

２０１４

年

末前，调整粤锭精机的经营范围，并停止粤锭精机对

ＬＥＤ

产品的

经营。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８

日

１２

个月

承诺人相关承诺

已在承诺期限内

履行完毕。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广

东省广晟资

产经营有限

公司

１

、如果本公司获得与国星光电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收购、开发和

投资等机会，本公司将立即通知国星光电，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

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国星光电的条件。

２

、本公司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

约束，除前述目前与国星光电存在同业竞争的企业外，如果将来

承诺人及相关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国星光电及其子公司的产品

或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本公司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解

决：

（

１

）国星光电认为必要时，本公司及相关企业将减持直至全

部转让所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

（

２

）国星光电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优先收购本公

司及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

（

３

）如本公司及相关企业与国星光电及其子公司因同业竞

争产生利益冲突，则无条件将相关利益让与国星光电；

（

４

）无条件接受国星光电提出的可消除竞争的其他措施。

３

、本公司在消除或避免同业竞争方面所做各项承诺，同样

适用于本公司下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本公司有义务督促

并确保本公司其他下属企业执行本文件所述各项事项安排并严

格遵守全部承诺。

４

、如本公司或下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违反上述承诺，

致使国星光电受到损失的，本公司将给予国星光电合理赔偿，并

将本公司或相关企业从事与国星光电相竞争业务所产生的全部

收益归国星光电所有。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８

日

———

承诺人严格履行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佛

山市西格玛

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王

垚浩

出具了《股东不竞争承诺》，具体为：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企业不从

事与国星光电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不利用持股关系做出损害

国星光电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保障国星光电资产、业务、人

员、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充分尊重国星光电独立经营、自主

决策的权利，严格遵守《公司法》和国星光电《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应尽的诚信、勤勉责任。本公司

／

本人将善意地履行义务，不

利用持股关系就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国星光电的

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做出损害国星光电或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决议。如国星光电必须与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企业进行关联交易，

则本公司

／

本人承诺，将促使交易的价格、相关协议条款和交易条

件公平合理，不会要求国星光电给予与第三人的条件相比更优

惠的条件。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承诺

签署之日

至承诺人

不再持有

国星光电

股票之日

内。

承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广

东省广晟资

产经营有限

公司、广发

恒定

１５

号国

星光电定向

增发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在国星光电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中，本人认购的股票锁定期

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起三十六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３

日

３６

个月

承诺人严格履行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公司

三年分红规划：

１

、分配方式

公司将采取以现金分红为主的分红方式，亦可采取现金与

股票相结合的分红方式，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分配股

利。

２

、最低分红比例

如公司确定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

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５％

。若公司最近三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

４５％

的，则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或向原股东配售股份。

３

、分配期间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建议公

司进行年度分配或中期分配。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１７

日

三年

承诺人严格履行

承诺。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佛

山市西格玛

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西格玛不转让其持有的国

星光电的股份，也不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国星光电的股份，

不要求国星光电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前述承诺期间，若国星光电

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事项，使西

格玛持有的国星光电的股份总数发生变动的，上述追加承诺所

涉及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若西格玛违反承诺减持国星光电股

份，西格玛承诺将所减持股份的所得上缴国星光电。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３６

个月

承诺人严格履行

承诺。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佛

山市西格玛

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承诺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之日起的六个月内择机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累计以不低于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

自有资金增持国星光电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

６

个月

承诺人相关承诺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０．００％

至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１４

，

４７５．９６

至

１８

，

８１８．７４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４

，

４７５．９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公司营业收入的增加所致。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勇

201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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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下午以现场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以面呈、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

,3

名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0

月

23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15

年 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登载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的《证券时报》与《中国证券

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联董事何勇先生、王立新先生、刘韧先生、贺湘华先生已就此议案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0

月

23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与《中国证券报》的《关于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此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与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此议案发表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核查意见》。

三、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暨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3.1

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2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0

月

23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与《中国证券报》的《关于

控股子公司以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暨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撤销电子制造事业部

,

成立

CHIP LED

事业部。调整后的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

前认可意见》

;

3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

立意见》

;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附件一

:

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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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下午以现场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以面呈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0

月

23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佛山市

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以及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佛山市国星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二、备查文件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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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

暨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2015

年

10

月

21

日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以

11

票同

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暨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现就公司控股

子公司浙江亚威朗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亚威朗科技”

)

以其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暨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

一、亚威朗科技以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

为满足亚威朗科技日常生产经营及长期发展资金所需

,

亚威朗科技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县

支行

(

以下简称“海盐农行”

)

贷款

12,500

万元。亚威朗科技将以其房产、土地、机器设备为其借款本金

7,398

万元提供

抵押担保

,

剩余借款将由亚威朗科技现有股东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公司为亚威朗科技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

一

)

担保事项概述

鉴于亚威朗科技目前实际生产经营状况与未来发展规划

,

经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

,

同意为亚威

朗科技向海盐农行

5,102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金额为

4,304.81

万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亦无须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亚威朗科技的基本情况

亚威朗科技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直接持有其

62.5%

股权。基本情况如下

:

企业名称 浙江亚威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法定代表人 金贡望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浙江省海盐县大桥经济开发区银滩路

１

号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

ＬＥＤ

外延片及芯片、半导体照明设备、光电模块的研发、制造；

ＬＥＤ

显示屏系统工程、城市照

明亮化工程施工；照明器具设计；自产产品的销售及其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2

、亚威朗科技的财务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３１

，

０００

，

２６６．２４ １７２

，

４２１

，

２３７．２３

负债总额

１５０

，

１５６

，

９２５．６７ １３６

，

６９７

，

２５７．４４

净资产

８０

，

８４３

，

３４０．５７ ３５

，

７２３

，

９７９．７９

营业收入

１２

，

７５４

，

３０２．８４ １７

，

９２７

，

４６０．２３

利润总额

－１４

，

８８０

，

６３９．２２ －１３

，

８０２

，

４１７．５１

净利润

－１４

，

８８０

，

６３９．２２ －１３

，

８０２

，

４１７．５１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海盐农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

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

4,304.81

万元

,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

任保证

,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担保协议具体条款内容将以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

四

)

董事会意见

1

、亚威朗科技向银行申请贷款系其日常生产经营发展所需

,

公司为其银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

将有利于满足

其目前经营流动资金需求

,

进一步促进亚威朗科技按照公司既定计划稳步发展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

、目前亚威朗科技经营稳定

,

资信状况较良好

,

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

,

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

、针对亚威朗科技的银行贷款

,

亚威朗科技现有股东一致同意按照各自持股比例提供保证担保

,

担保公平、对

等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4

、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其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

、本次担保前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任何对外担保情况

;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

担保总额为

4,304.81

万元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亦同

),

占

2014

年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90%

。

2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金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三、备查文件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3日

股票代码:002449�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15-069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

、关联交易概述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佛山照明”

)

双方

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现为规范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

预计公司与佛山照明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

额不超过

3,300

万元。

审议上述议案时

,

关联董事何勇先生、王立新先生、刘韧先生、贺湘华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

,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销售及采购产品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３

，

３００

万元

注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发生期间为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3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前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佛山照明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6,562.15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法定代表人 潘杰

注册资本

１２７

，

２１３．２８６８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６４

号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生产电光源产品、电光源设备、电光源配套器件、电光源原材料、灯具及配件、电工材料、机动

车配件、家用电器、电器开关、插座、消防产品、通风及换气设备、

ＬＥＤ

产品、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在国内

外市场上销售上述产品；有关的工程咨询服务。（涉及行业许可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鉴于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晟公司”

)

成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2015

年

9

月

9

日

,

广晟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电子

集团”

)

与德国欧司朗公司签署《股份买卖协议》

,

德国欧司朗公司将欧司朗控股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转让给电子

集团。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电子集团将成为欧司朗控股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

,

并间接成为佛山照明的第一大股

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

: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自然人

,

视同为上市公司的

关联人

:

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

,

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

,

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

,

具

有本规则

10.1.3

条或者

10.1.5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的规定

,

佛山照明为公司关联人。

3

、履约能力分析

佛山照明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

,

资信状况良好

,

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

亦不存在坏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参考市场价格

,

交易价格前

后保持相对稳定

(

因市场竞争因素导致的价格变动除外

),

关联交易的结算方式和付款安排与非关联方一致。

2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方将根据其自身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

在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范围内逐

步签订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所得是公司经营收入与利润的组成部分

,

且公司与关联方长期以来的友好合

作关系

,

以后仍将持续进行

,

双方日常交易将有利于公司经营利润的稳步增长。

2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

、公司相对于关联方

,

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

;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构成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

,

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

我们一致同意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

公司关联董事需就此

议案回避表决。

(

二

)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而产生

,

是公司向客户开展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

,

有

利于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的增长。

2

、公司按照“独立主体、公平合理”的原则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

定价公允

,

条款设臵合理合法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开、公正

,

相关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1

、国星光电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并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系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因此

,

保荐机构对国星光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

前认可意见》

;

3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

立意见》

;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股票代码:002449�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15-070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认购广东德晟实业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2015

年

7

月

14

日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登载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41),

披露了公司与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电子集团”

)

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书》

,

公司拟以不超过

2.5

亿元受让其所持有的广东德晟实业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及其对应的全部权益。截至本公告

日

,

因双方未能在部分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

经友好协商

,

公司决定终止本次认购事项。

公司与电子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书》仅为意向协议

,

截至目前公司并未就本次认购行为签署任何

具备法律效力的正式合同或协议

,

未实际支付任何保证金或收购对价

,

亦无须因终止本次股权认购事项向对手方

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

因此本次股权认购事项的终止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股东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3日

2015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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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9� � �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 公告编号：2015-069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公告了《关于终止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暨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结合目前资本市场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经

过慎重考虑及与有关各方充分协商，公司决定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并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证券代码：

002369

）自

2015

年

7

月

2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5

日、

2015

年

8

月

12

日、

2015

年

8

月

19

日分别发布了进展公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15

年

8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经公司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

日、

2015

年

9

月

11

日、

2015

年

9

月

18

日、

2015

年

9

月

25

日、

2015

年

10

月

9

日、

2015

年

10

月

16

日分别发布了进展公告， 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事项所涉及的各项工作，相关中介机构

也在紧张、有序地开展有关工作。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23

日开市时起仍

将继续停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积极关

注本次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138� � � �证券简称：晨光生物 公告编号：2015-101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46� � �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5-143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以书面、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

2015

年

10

月

13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4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

5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参与竞买廊坊市

2015-4

号地块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与廊坊市

2015-4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活动。

廊坊市

2015-4

号地块位于廊坊市建设南路东侧，该地块出让面积

2,490.82

平方米（折合

3.736

亩），容

积率：住宅

1.5-2.3

；商服

1.5-2.5

，绿地率

≥30%

，土地用途：住宅、商服用地，住宅用地期限

70

年，商服用地

期限

40

年。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参与竞买廊坊市

2015-5

号地块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与廊坊市

2015-5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活动。

廊坊市

2015-5

号地块位于廊坊市永华道以南、建设南路以西，该地块出让面积

3,804.24

平方米（折合

5.706

亩），容积率：住宅

1.5-2.3

；商服

1.5-2.5

，绿地率

≥30%

，土地用途：住宅、商服用地，住宅用地期限

70

年，商服用地期限

40

年。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1

号：土地使用权及

股权竞拍事项》的规定，公司已就参与竞买上述地块土地使用权竞买的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暂

缓披露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46� � �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5-144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廊坊市2015-4号、2015-5号

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以书面、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

2015

年

10

月

13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4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

5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廊坊

市

2015-4

号地块的议案》、《关于参与竞买廊坊市

2015-5

号地块的议案》，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与了廊坊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竞买活动，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以

1,080

万元竞得廊坊市

2015-4

号地块；以

1,650

万元竞得廊坊市

2015-5

号地块。上述地块的合计成交价格为

2,73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廊坊市

2015-4

号地块位于廊坊市建设南路东侧，该地块出让面积

2,490.82

平方米（折合

3.736

亩），容

积率：住宅

1.5-2.3

；商服

1.5-2.5

，绿地率

≥30%

，土地用途：住宅、商服用地，住宅用地期限

70

年，商服用地

期限

40

年。

廊坊市

2015-5

号地块位于廊坊市永华道以南、建设南路以西，该地块出让面积

3,804.24

平方米（折合

5.706

亩），容积率：住宅

1.5-2.3

；商服

1.5-2.5

，绿地率

≥30%

，土地用途：住宅、商服用地，住宅用地期限

70

年，商服用地期限

40

年。

公司与廊坊市国土资源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廊坊市

2015-4

号、

2015-5

号地块与公司目前在售的

"

四季花语

"

项目相毗连，上述地块未来将会与

"

四季花语

"

项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开发与销售。

备查文件：

1

、廊坊市

2015-4

号地块成交确认书；

2

、廊坊市

2015-5

号地块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081� � � �证券简称：恒信移动 公告编号：2015-082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定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092� � � �证券简称：科新机电 公告编号：2015-064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3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

3

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300114� � � � � � � �证券简称：中航电测 公告编号：2015－039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武锅B3� � � �证券代码：420063� � � �公告编号：2015－078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转让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转让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近期本公司股票转让的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达到涨幅限制，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该情形属于股票转让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3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

息披露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份转让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

www.neeq.com.cn

）、《证券时报》和《大

公报》。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